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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14:5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的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平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炳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炜
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 代表股份

106,637,55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09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06,559,05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03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78,5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股份

8,967,88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9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8,889,38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3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 3 人，代表股份 78,5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4,38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4,38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4,38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7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637,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67,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44％；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594,0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4,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149％；反对 4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1％；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提案 7、8、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提案 10、12、16 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徐莹、崔泰元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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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提案名称：《关于制订 2024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 09:15-15:00。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 13 号公司总部大

楼一楼 1 号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YU� CONG� LOUIE� LU 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2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86,053,2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9.5841%（截至股权登
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743,600,000 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7,205,259
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36,394,741
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 533,254,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2.41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2,798,9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169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83,492,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31%；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560,381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240,4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50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560,38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9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31%，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3,490,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237,9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461%；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3、《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3,490,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237,9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461%；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4、《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3,490,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237,9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461%；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562,881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5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7%，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5、《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6,053,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800,8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超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
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2,798,3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98,3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3%；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超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关于 2024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6,053,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800,8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8、《关于制订 2024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万和
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
璋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7,974,2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416%；反
对 34,824,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37%；弃权 2,5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974,2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0416%；反对 34,824,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9537%；弃权 2,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416%， 没有超过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没有获表决通过。

9、《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2026 年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586,053,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800,8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超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0、《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51,226,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574%；反

对 34,824,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21%；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974,2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0416%；反对 34,824,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9537%；弃权 2,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574%，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朱盈晖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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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昂技术”）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9:

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开区燕山街 518 号立昂技术 9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134,954,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29.31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06,850,0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3.21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28,104,68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10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96,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0.04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196,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42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 1.0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6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1％；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367％；反对 9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6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2.0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3.0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6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1％；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367％；反对 9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6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4.00�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5.00�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6.00� 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6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1％；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367％；反对 9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6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7.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9.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830,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8％；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06％；反对 124,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46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
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陈星烨、张琴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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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

召开本次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
公告。 所有议案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协保先生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 242 号公司 315 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6 人，代表股份 139,132,96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75.003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39,123,165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4.99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9,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53%。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6 人， 代表股份 2,501,04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48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491,2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1.34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9,8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3%。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3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
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3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
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6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

反对 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6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
反对 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1,2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99,3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0%；
反对 1,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1,4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499,5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0%；
反对 1,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3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
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32,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0,6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
反对 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徐帅律师、陈旭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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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133,333,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元（含税），本次现金
分红总额为 60,000,12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333,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
60,000,12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333,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4.0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9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 年 5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 年 5 月 29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 年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办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03 广东德冠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16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8 日）， 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德冠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维满、谢嘉辉、张锦棉和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王韶
峰、杨展彪以及股东凌伯纯、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梁玉婵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
减持时，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本次除权除息后，上述最

低减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45 元 / 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山工业区
联系人：何嘉豪
联系电话：0757-22323285
传真号码：0757-22291320
八、备查文件
（一）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